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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建设郊野公园，是本市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要求

的重要载体和具体体现，也是促进城郊农村地区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市民游憩空间、促进农

业生产、增加农民收益、优化城市布局的现实需要。为进一步指导和推进郊野公园建设，根

据市政府有关要求，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会同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研究制定本

导则。 

1.0.2  本导则用于指导与评价上海市郊野公园的设计、建设与运营管理。 

1.0.3  本导则的制定是以上海市政府发布的相关文件、各区郊野单元规划文件以及既有相关

规章、条例为依据。 

1.0.4  郊野公园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除应符合本导则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其他相关

规定。设计深度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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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郊野公园 

是指以本市城郊农村地区的耕地、林地、绿地、水系、湿地、自然村落、历史风貌等现

有生态人文资源为基础，通过实施土地、环境综合整治并建设必要的配套服务设施，形成可

供市民休闲游憩的开放式生态郊野空间。 

2.0.2  郊野单元（郊野公园）规划 

郊野单元规划是统筹农村地区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综合性实施规划。郊野公园所在的

郊野单元是以生态游憩为主体功能，同时要求落实单元内耕地保护任务和低效建设用地减量

化任务的特定单元。郊野公园单元规划是指导郊野公园规划建设、土地整治、市政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村庄建设等规划编制和土地管理工作的直接依据。 

2.0.3  类集建区 

是指在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集中建设区范围之外，郊野公园实施主体以实施公园范

围内现状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为前提，所获得的可另行开辟使用的建设用地空间。 

2.0.4  要素 

是指构成郊野公园的基本物质元素，包括农田、林地、水系、湿地、野生动物栖息地、

道路、村落等。上述要素体现了郊野公园特色，对其进行的保护和建设需重点控制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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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1 总体目标 

3.1.1 郊野公园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应保护基地内的自然环境以及自然、人文资源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通过科学的恢复与修复措施持续提升资源价值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促进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符合郊野公园特性的大众游憩功能，

为市民提供近郊户外游憩空间，实现资源永续利用。 

3.2 基本原则 

3.2.1 遵循规划原则 

郊野公园的建设设计与运营管理应符合郊野单元（郊野公园）规划及各专项规划要求，各专

项工程应符合相关规定。 

3.2.2 资源保护原则 

应对郊野公园内的生态环境、农业资源、整体风貌与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对受到破坏的

环境与资源应予以恢复和修复，推进河道水系生态化治理。 

3.2.3 体现特色原则 

应充分发挥各郊野公园独特的环境与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打造公园特色，使全市各郊野公

园差异化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 

3.2.4 便民利民原则 

郊野公园的功能布局、游憩策划、交通规划与设施设置等方面应充分考虑大众的需求和便利，

体现面向社会的主要特征和为普通市民服务的理念。 

3.2.5 协调发展原则 

郊野公园的建设应充分考虑当地社会生活、农业生产的全面、协调发展，在建设郊野公园的

同时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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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 

生态 

林地保有量 比现状面积有效增加 

现有生态资源保

有率 

管控林地 100% 

非管控公益林地 
原则上不得调整，确需调整应

先补后占 

古树名木及后续保护

资源 

就地保护 

自然湿地（含河网） 100% 

野生动植物 就地保护 

河道 
生态河道比例 逐步提升 

河网面积 不减少 

水源保护地 
按照《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要求保护 

农业 

农田林网控制率 ≥95% 

耕地面积 不减少 

耕地质量 逐步提升 

设施农田管护率 100% 

完整的绿道系统 100% 

   

环境 

198 企业拔点比例 100% 

集中设施截污纳管率 100% 

分散设施污水处理率 1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 100% 

   

景观人文 
人文资源的保存率 100% 

自然村落保护 根据规划进行保护与调整 

   

公共服务设

施规模 

新建、改建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 应以功能为导向，规模以满足

基本需求为宜，用地规模不超

过开园面积的 0.5%（需占用类

集建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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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游憩资源调查与评价 

4.1 游憩资源调查 

4.1.1 游憩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游人产生吸引力，可以为郊野公园开发利用，

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 

4.1.2 郊野公园规划设计前应开展现状游憩资源调查，调查内容的分类应符合表 4.1.2 的规

定。 

表 4.1.2 游憩资源调查分类表                  

大类 中类 小     类 

自然景源 

田 设施粮田、设施菜田、等农业生产用地 

水 河道、湖泊、坑塘、湿地 

林 

经济林（主要包括经济果林、苗圃等），公益林（主要包括

水源涵养林、污染隔离林、通道林、生态片林、防护林等），

古树名木及后续资源 

野生动物

栖息地 

陆生野生动物栖息地、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地 

野生动物 陆生野生动物、水生野生动物 

植  物 乔木、灌木、地被 

自然景象 天象景观、 气候景观 

   

 

人文景源 

园景 历史名园、陵园墓园、其他园景 

建筑 村落、宗教建筑、其他建筑 

胜迹 遗址遗迹、纪念地、其他胜迹 

风物 民俗、民间文艺、神话传说、其他风物 

 

4.2 游憩资源评价 

4.2.1 游憩资源评价的目的是确定公园范围内游憩资源现状情况，作为资源保护、提升和

永续利用的基础。 

4.2.2 游憩资源评价应对所选评价指标进行权重分析，评价指标的选择应符合表 4.1.3 的规

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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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游憩资源评价指标层次表                         

综合评价层 赋值 分项评价标准层 权

重 

因子评价层 权

重 

1、游憩价值 60-70 

1 欣赏价值  1 景感度、2 完整度、3 连续性  

2 科学价值 1 科技值、2 科普值、3 科教值 

3 历史价值 1 年代值、2 知名度、3 人文值 

4 生态价值 1 种类值、2 结构值、3 功能值 

      

2、环境水平 20-30 

1 环境质量  1 要素值、2 等级值  

2 设施状况 1 水电能源、2 工程管线、3 环保

设施 

      

3、利用条件 5 

1 交通条件  1 便捷性、2 可靠性、3 效能  

2 运营管理 1 职能体系、2 经济结构、3 居民

社会 

      

4、规模范围 5 

1 面积    

2 体量 

3 空间 

4 容量 

 

1 一级游憩资源分值为 90 分以上，应具有珍贵、独特的原生态郊野风貌，其科学研

究和保存价值较高，并在国际有一定的吸引力。 

2 二级游憩资源分值为 80 分至 89 分，应具有郊野特性的天然景源和景观，具有重点

保护价值和地方代表性作用，并在全国有一定的吸引力。 

3 三级游憩资源分值为 70 分至 79 分，应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游线辅助作用，在长三角

地区具有吸引力。 

4 四级游憩资源分值为 60 分至 69 分，应具有郊野风貌，有一般价值和构景作用，在

本市范围内具有吸引力。 

4.2.3 应根据游憩资源评价结论合理地确定郊野公园的性质、主题形象和客源市场，明确

不同郊野公园的特色定位。 

4.2.4 应在郊野公园建设设计与运营的不同阶段对公园内的游憩资源进行评价，确保游憩

资源的价值得到保护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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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设计 

5.1 总体 

5.1.1 生态保育 

1 郊野公园宜根据保育强度的不同，划分为保育恢复区、整理调整区、配套服务区，

进行分级保护与利用。 

1) 保育恢复区：以生态保育恢复为主的区域，应限制游人大量进入，不得进行建设活

动。 

2) 整理调整区：对生态环境进行整理与调整的区域，可安排适宜的游憩活动，配置必

要的步行游览设施。 

3) 配套服务区：可安排适宜的游憩活动和必要的设施建设，应布置在生态敏感度和生

态价值均较低的区域。 

2 应对郊野公园内的森林、河流、湿地、农田等各类生境进行保护和修复，以达到恢

复生物多样的目的。 

3 应根据环境的生态承载力控制游人量，合理安排居民的生产与生活，避免对生态环

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5.1.2 游憩策划 

1 游憩活动不应对资源和环境产生不可逆的负面影响。郊野公园高峰期的游人容量应

控制在生态环境的可承载的范围之内。 

2 应围绕生态主题开展符合郊野环境特征的、凸显自然人文资源特色的、大众化的游

憩活动，体现为普通市民服务的理念。活动应能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 

3 应依据郊野公园游憩资源的价值与特征合理确定公园特色与定位，准确预测客源市

场。 

1) 一级游憩资源对国际游客具有吸引力，可打造世界级游憩目的地。 

2) 二级游憩资源对全国游客具有吸引力，可打造国家级游憩目的地。 

3) 三级游憩资源对长三角地区游客具有吸引力，可打造地区级游憩目的地。 

4) 四级游憩资源对本市游客具有吸引力，可打造市级游憩目的地。 

4 因地制宜地布局游憩功能区划和游憩项目，设计适应不同人群和不同游程需求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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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线路，根据相关规定合理布局服务配套设施。 

5.1.3 景观风貌 

1 应立足现状资源和基地特色，以自然野趣为基调，以田园风光为特色，强化基地原

有景观风貌、突出现状景观资源价值。不得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2 应对基地内原始风貌受到破坏的区域进行修复，提升景观品质。 

3 可根据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的特点组织景观风貌分区，明确各分区的景观特色。宜针

对郊野公园所特有的农田、林地、水系、村落等要素进行典型景观设计。 

5.1.4 历史文化 

1 应保护基地内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文化环境不受破坏，宜采取就地

保护的方式，在保护其完整性和原真性的基础上加以利用。 

2 应合理地划定保护范围，可划分为保护区与协调区。 

1) 保护区：该区域内应严格保护历史文化资源本身及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文化环境。 

2) 协调区：位于保护区外围，是外部环境与保护区之间的过渡区和缓冲区，起到协调

风貌的作用。 

3 对于受到破坏的历史文化资源应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复，力求还原其原

始状态。 

4 应充分挖掘基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价值，创造公园人文特色。可通过提升生产生活方

式、增加游憩功能等方法可持续地展示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 

5 宜通过个性化的标识设计等手段，体现各郊野公园不同的历史文化特色。 

5.1.5 社会协调 

1 应结合郊野公园的建设和运营，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的长效造血机制。 

2 应对居民的生产、生活进行调整和引导，最终达到既与游憩活动相协调又提升了区

域内居民生活品质的目的。 

5.1.6 服务配套设施 

1 郊野公园中的服务设施应围绕游憩需求合理布局，宜采用低碳生态的设计理念和技

术。新建、改建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应以功能为导向，规模以满足基本需求为宜，用地规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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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开园面积的 0.5%（需占用类集建区指标），不得建设与郊野公园服务不相关的设施和建

筑楼宇。服务设施的开发强度以低密度为主，建筑高度和风格与郊野公园环境协调一致，尽

可能简朴、大众化。 

2 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应综合考虑郊野公园内生产、生活和观光需求，按照集中、集约、

节约用地的原则，可根据规划方案在郊野公园内、外统筹布局。 

3 小型服务设施应在生态低碳的前提下，考虑使用的便利性，根据合理的服务半径在

主要游憩区域内进行分散布局，兼顾游客使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单体建筑面积不宜超

过 500 平米，建筑檐口不得高于 8 米。 

4 郊野公园内的公共服务建筑至少应设置一个无障碍入口，满足轮椅通行需要。 

5 应在交通便利的位置设置游客中心等公园接待设施，提供信息咨询、导游、票务、

租赁、医疗救护等服务。 

6 可结合郊野公园临近的类集建区布置必要的餐饮、娱乐设施，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减少配套管线投资。服务设施的规模应与游人容量相适应。 

7 宜依托特色的生态环境资源设置科普教育设施，向大众普及生态知识、倡导环保理

念。 

8 应设置警务站，负责郊野公园的治安管理。 

9 公共厕所的设置应兼顾游客需求与环境限制，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按游人容量的 2%设置厕所蹲位（包括小便斗位数），男女蹲位比例为 1:1.5～2。 

2) 人均占地面积达到 30-60 平方米及以下的游人密集区域内厕所的服务半径不宜超

过 250m；计算方法以沿道路计算。其他区域宜沿游览线路因地制宜进行设置。 

3) 各厕所内的蹲位数应与公园内的游人分布密度相适应。 

4) 在儿童游戏场附近，应设置方便儿童使用的厕所。 

5) 每个厕所应至少设有一个无障碍厕位。  

10 应科学预测停车位需求，合理分散布置停车设施，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有完善的应对客流高峰期停车问题的应急管理措施，鼓励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措

施合理解决停车问题。 

2) 可采用停车区域的概念，合理配置固定停车场和临时停车场，解决客流高峰时段和

低谷时段停车需求差异较大的问题。 

3) 应采用生态停车场，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 

4) 必须的地下停车场，应和地面建筑结合考虑，宜在建筑轮廓及出入口广场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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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园设计应考虑保护生态系统及对原始自然资源低碳节能的利用，公园内应设置资

源循环再利用的设施，诸如雨水再利用设施、绿色垃圾回收设施等。  

12 具有应急避险要求设计的区域应根据服务范围及规模设置必须的饮水、厕所、医疗

站、棚宿区。  

13 园区内应设置导向标识系统，其造型应与郊野公园环境相结合。可能对人身安全造

成影响的区域，必须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14 人均占地面积达到 30-60 平方米及以下的游人密集区域的垃圾箱设置间隔宜在

50～100m 间，垃圾箱的位置应与游人分布密度相适应，并宜设计在座位附近。其他区域宜

沿游览线路因地制宜进行设置。 

5.1.7 基础工程 

1 应遵循可持续的原则，根据郊野公园的特性进行基础工程设计。 

2 设计应充分考虑降低运营和维护的成本与难度。 

3 分散布置的服务配套设施宜采用生态的处理方式。 

 

5.2 要素 

    根据郊野公园规划要求以及郊野公园的特性，以要素为对象提出建设设计要求，重点对

以下方面进行引导。 

5.2.1 农田 

1 应提倡发展生态农业，农业实行标准化、集约化的生态高效的生产方式。实行种地

养地结合，降低化肥、农药污染，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 

2 推进农田水利设施配套建设，大力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加大设施农田已建设

施的管护，确保设施有效运行。 

3 应促进农田集中连片，结合生产形成一定规模的特色农田景观风貌，营造季相变化

的大地农田景观。根据相关规定，结合区域特点，形成完整的农田林网系统。 

5.2.2 林地 

1 应进行林网总体设计，推进林相改造，提升现有林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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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进行树种规划，通过构建本地植物群落形成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环境。 

3 在满足生态要求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林地的季相变化和景观特色。 

5.2.3 水系 

1 应进行水系总体规划设计，科学合理地进行河网布局，优化配置水资源，体现自然

生态的理念和江南水乡的特色风貌。 

2 应在总体维持河道原有基本格局的基础上做好河道整治与疏通，达到较高的河道连

通度，加强水系调整与养护管理，改善水域生态环境质量。 

3 应利用郊野公园的水系资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水上游憩活动。 

5.2.4 湿地 

1 应保护湿地生境与生物多样性，发挥湿地的生态功能。 

2 对于人为干扰而遭受破坏的湿地，应进行生态修复。 

3 在全面保护的基础上可进行合理的利用，适度开展科研、科普与游憩活动。 

5.2.5 野生动物栖息地 

1 尊重和保护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增加郊野公园“野趣”。 

2 掌握栖息地动物资源现状，适度开展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建设，提高目标物种生境

质量。 

3 在严格管理和户外教育课程设计的基础上，开展科普教育和自然导赏活动。 

5.2.6 道路 

1 郊野公园的道路系统由市政道路、配套道路、生态绿道等不同功能和级别的道路组

成。 

2 应形成符合以下规定的，合理、完善的道路系统： 

1) 应按照土地整治关于田间道路的要求以及生态化建设的需求设置。 

2) 市政道路应符合相关规划要求进行设置。 

3) 郊野公园内部配套道路应充分考虑生产、生活和游憩需求，合理集约布局。宽度不

宜超过 4 米，并合理设置会车点。如需满足机械化耕作管护需要，宽度不宜超过 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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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结合重要的生态、人文资源，形成以郊野风貌为特色的生态绿道网络，供步行和

骑车游览，宽度不宜超过 3 米。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如合并设置，应通过车道标识、隔离等措

施保障行人安全。 

5) 道路选线应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同时充分利用基地景观资源，展示郊野公园风

貌。 

3 宜采用生态设计理念，提高道路自身的生态性。 

5.2.7 村落 

1 应结合上海市美丽村庄要求，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实施村庄的保护、调整、改造

和利用。 

2 在基本保留人文、环境风貌的基础上，对传统村落，尤其是古镇风貌进行保护和恢

复。 

3 加强村庄的生态环境建设，提倡低碳可持续的生活生产方式，对村落的污染进行控

制、对村庄的生态保护及环境卫生提出综合整治要求。 

4 应根据郊野公园内的生产生活需要，按照系统化、集约化、生态化的要求建立完善

的基础设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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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营管理 

6.1 管理主体 

6.1.1 应明确专门管理机构负责郊野公园的日常运营管理。 

6.1.2 公园管理机构应协同绿化、林业、规土、农业、旅游、水务、市政等相关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共同参与郊野公园管理。 

6.2 管理要求 

6.2.1 资源管理 

1 公园管理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对基地内重要的林地、湿地、农田、村落、野生动植

物等资源给予保护和管理。 

2 应依法对古树名木、文物古迹、优秀近代建筑实行重点保护。 

6.2.2 环境管理 

1 应保护环境整洁，环境卫生设施完好。 

2 公园内新增的景观建筑物应与园内的自然景观保持协调性。不得设置影响公园景观

的广告。 

3 郊野公园种植土应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园林栽植土质量标准》的要求。 

6.2.3 安全管理 

1 应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水上活动、动物展出、游乐设施、节假日游园活动等管

理，落实措施，保障游客安全。 

2 游览车辆，园内生活、生产、经营服务车辆及其他社会车辆应根据交通规划及相关

管理要求行驶、停放。 

3 应加强公园内夜间游览的安全，除村落和集中建设区已考虑的建筑和场地照明外，

还应对公园内的道路、桥梁进行统一夜间照明管理，确保夜间游览的安全。 

4 应加强园内村落、林地的火情管理，合理设置防火瞭望塔、消防水源，配备消费设

施器材；加强火源、电源管理，落实各项消防安全措施，考虑建立村庄的消防组织，增强自

防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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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设施管理 

1 设置设施不得有损公园绿化及环境质量。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置在规划规定的区域内； 

2) 与公园景观相协调； 

3) 技术、安全指标达到国家的有关规定。 

2 应保持建筑、游乐、服务等设施完好，标牌齐全完整。 

6.2.5 运营管理 

1 应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行高效有序的管理郊野公园的日常运营。 

2 应建立完善的资料管理制度，对设计、建设和运营全过程的资料进行管理。 

3 应设置电子监控系统，完善郊野公园安全技术防范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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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导则的引用而成为本导则的条款。 

《上海市生态公益林养护技术规程》DG/TJ08-2096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园林栽植土质量标准》DBJ08-231-98 

《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GB12941          

《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公安部 建设部【88】公 （交管）字 90 号 

《上海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技术标准》（DG/TJ08-2079-2010） 

《上海市设施农用地管理办法》（沪规土资综规[2013]872 号）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11]1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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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一、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二、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三、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四、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